CMOS & GaAs製程測試元件(Testkey)製作辦法

1、 目的：  近年來由於CMOS & GaAs製程的技術進步, 使得射頻電路在CMOS製程上所展現的特性已足以達到一般系統之射頻前端的規格要求, 根據CIC下線統計, 從事CMOS射頻電路設計的研究案逐年遞增, 因foundry廠所提供之元件模型尚有不足之處, 使得每梯次晶片製作申請皆有測試元件模型(RF Testkey Modeling)之研究案,而在GaAs製程方面由於還不是完全成熟的製程,更需要經由測試元件來提高設計電路的準確性。鑑於各製程測試元件研究案或多或少有重複情形發生造成資源浪費,為統一管理與有效利用有限資源,在眾多專家與教授建議下,CIC將以此作業辦法來規範CMOS & GaAs測試元件研究案申請者。

2、 實施方式：針對下列製程(包含0.351P4M, 0.251P5M, 0.181P6M, 0.35SiGe,PHEMT, HBT) 皆另闢測試電路之下線製作流程, 以0.35um製程為例, 晶片製作申請分為教育性、前瞻性與測試元件, 測試元件製作案審查一切經由書面審查, 但其下線製作優先順序列於前瞻性之後,等同教育性晶片,但為了有更多的元件模型提供學生電路設計,如經委員判定該梯次有符合下線資格的晶片則每梯次至少下一顆,每顆晶片面積以2mm2為限；測試元件製作申請截止日於前瞻性晶片申請截止日之前一週 (實際時程請參考 CIC 網站(www.cic.edu.tw)晶片製作時程公告), 技術資料上傳目錄也將有別於前瞻性與教育性晶片上傳目錄, 請特別留意。

3、 實施日期：自民國92年開始實施

4、 實施要點：

1. 為避免重複, CIC 內部研究人員將先進行初步審查, 若有以下情況將不予下線製作：

(a) 與 foundry 提供之測試電路與元件模型重複, 且預計測試項目亦重複。

(b) 與其他申請案之測試電路與元件模型重複, 且預計測試項目亦重複；或重複於CIC資料庫中已具備之元件模型。

(c) 有明顯之錯誤, 或佈局有誤。

(d) 設計內容資料不完整

(e) 面積大於2mm2
2. 為達到資源共享, 測試元件製作後其量測之raw data與建立之模型需提供CIC統一管理與公開；原則上前瞻性晶片不可包含Testkey部分, 但若所下之Testkey極具前瞻性,智財機密性, 可依循前瞻性晶片製作申請流程提出申請並參加晶片審查會議由委員審議是否不需依循本辦法(Testkey製作辦法)作業,如有下線的必要性,也需依循本辦法提供CIC統一管理與公開(量測項目同本辦法第四項第7點)。 若研究案具備專利申請等相關智財保密之需要，可於申請時一併提出說明並要求CIC接獲測試資料後延後半年公開。

3. 為便於晶片切割與節省使用面積，CIC將視情況將各個申請案之Testkey整合成一顆晶片一併製作。

4. 採用Testkey製作流程之申請案, 其申請書設計內容需包含下列部分
(1)  相關研究發展現況 
(2)  研究動機及未來應用範圍
(a) 被動元件需說明與晶圓廠以及CIC元件庫所提供的有何不同特色並且說明等效模型可以使用頻率範圍

(b) 主動元件需說明預計使用於何種電路及頻段,並且解釋為何晶圓廠及CIC元件庫所提供的不能使用

(3)  元件結構及其等效模型簡介
(a) 被動元件需說明使用何種等效模型,等效模型介紹以及de-embedding的方法

(b) 主動元件需說明元件結構的佈局和晶圓廠相比有何特色,若需提供主動元件等效模型,也需說明使用何種等效模型,等效模型介紹以及de-embedding的方法

(4)  設計流程
(a) 被動元件請詳述如何決定佈局架構以達到其特色

(b) 主動元件請詳述如何根據預計設計的電路及頻段來決定佈局架構
(5)  模擬結果(或未來量測項目)
(a) 被動元件請利用EM的模擬結果來說明此佈局架構可以達到其特色

(b)  主動元件請根據未來量測項目詳細列表,包含量測偏壓點,並請詳細說明未來量測項目足以提供預定設計的電路使用  
(6)  預計規格列表(或預計元件趨勢) 
(a) 被動元件請附預計規格列表

(b) 主動元件部分請詳述根據其所設計的佈局架構可以得到的元件趨勢, 如在功率方面或雜訊方面
(7)  測試考量(詳細說明如何量測各測試項目)
(a) 請說明量測方法,場所

(8)  參考文獻
6. 繳交測試結果報告, 應包含書面資料與電子檔, 其中內容包含(1)摘要, (2)研究動機與目的, (3)元件結構說明與模型架構介紹, (4)測試結果與模型建立, (5)量測結果與討論。電子檔包含(1)raw data(e.g. s-parameters, IV curve, etc...), (2)等效電路模型(或其參數列表),請明示使用之模擬軟體(3)使用說明(描述如何使用所測試與建立之模型)。

7. 為統一管理與方便審查, 測試項目與模型建立依製作元件各應包含以下幾項：

(a) Device：

(1)IV curve

(2)s-parameters

(3)noise model (optional)

(4)Load-Pull Data (optional)

(5)equivalent circuit model(optional)

(b) MIM Capacitor：

(1)s-parameters

(2)equivalent circuit model

(c) Inductor：

(1)s-parameter

(2)equivalent circuit model

(d) Varactor：

(1)s-parameter

(2)equivalent circuit model

(e) 其他(如光電元件,微機電感測元件)
8. 為使所建立模型可廣泛利用,CIC將留下部份實作元件以應往後量測之需。

9. 所繳交測試報告內容若與申請書所載預計測試項目不同,內容不完整,或沒有完整量測每一個元件,CIC得要求於合理期限內完成補交,若於期限內未完成繳交測試報告且無特殊理由,CIC將視同缺繳報告一次,依據 CIC晶片製作規範,申請學生達一次缺繳或教授達三次缺繳測試報告即不接受晶片製作申請；此外,此類晶片之測試應不易因接線錯誤或電路設計不當而發生量測結果失敗(fail)之情況,若有此情形發生,務必提出詳細說明,否則仍視同缺繳報告。 

